河北省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

关于鉴定工作流程补充的说明
为了加强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的过程管理，依据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相关要求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《关于规范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作管理工作流程的通知》（工电鉴字[2009]7号）的规定，现将我省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流程做如下补充说明：
一、各单位鉴定前，必须填写《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种申报表》报省中心，经确认的职业（工种）方可发布公告，组织鉴定。
二、各单位在组织报名时，一律要求考生本人填写《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人员申请表》，各项内容必须真实、完整、不得遗漏，否则直接影响证书办理。

三、各单位要严格把好资格审查的初审关，资格审查后，方可进行鉴定考核。尤其注意对于低年龄考生申报较高级别鉴定的情况，部中心在审核时，将通过考务管理系统自动筛选，无法办理相应等级的证书。

四、组织报名结束后，应向省中心报送考务安排。明确标明鉴定时间，鉴定场地，鉴定人数及负责人、考务人员等。省中心收到各单位考务安排后，通知各考评小组组长，适时选派考评员。考评员要实行轮换、交叉、回避制度，不得全部选派本单位考评员，且参加培训老师不得作为考务人员进入考场。
五、鉴定时间确定后，向省中心提交试卷申请表。鉴定考试理论知识试题，一律经省中心向部中心的试题库（卷库）中抽取，个别职业（工种）如确需各单位自行出题，省中心在接到部中心的反馈信息后告之。未经申报而自行命题进行考核的，部中心将不予办理证书。
六、鉴定技能试题由各单位根据国家职业标准，并结合各自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出题，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技能操作考核方案（包括：考核项目、考核内容、评分标准等内容）。考核方案需在提交试卷申请表一并上报，获准后方可执行。
七、各单位负责人收到理论试卷后严格按照保密规则执行，一经发现有泄密现象，取消本次鉴定成绩并追究泄密者责任。
八、各单位上报报名信息，一律使用省中心统一配发的报名录入器录入，且生成报名数据不得改名，否则省中心考务管理系统将无法接收数据。如需EXCEL表格方式录入，需按照省中心规定的统一格式录入，并将经学生本人确认的核对名单（原始材料）报省中心。各鉴定站组织所属实训基地鉴定时，应将一定时间段内的鉴定数据合并为一个批次，并将照片按合并后的上报数据进行整理。
九、办证照片应按照录入器中的《职业技能鉴定人员名册》按工种、级别分页的先后顺序排列，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上该人的姓名、序号和身份证号，捆扎好（先用皮筋打十字，然后再用纸包裹好，并在纸上写好相应的单位，人数、工种等内容）邮寄到省中心。以免出现差错。
    十、鉴定过程中的原始材料应予保留，以备抽查。鉴定结束后，须将有阅卷评分人和考评员签字的理论和技能成绩表上报省中心，各鉴定单位保留副本。高分、满分或低分高判等情况，省中心将对考生试卷等原始材料进行抽查，如若发现问题，将取消本批次鉴定成绩，并通报批评。

十一、各单位应按照鉴定人数和收费标准及时将鉴定费用汇入省中心帐户，以便及时办理职业资格证书。

十二、如鉴定机构单位地址或人员变更，需及时上报省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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